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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戶政事務所受理國人自國外通訊申請戶籍謄本，應檢

附經驗證之護照或身分證件影本，惠請妥為向民眾溝通說

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兼復外交部104年11月24日外授領三字第1047000578號函

。

二、按上揭函敘，國內各戶政事務所受理通訊申請戶籍謄本要

求提具之護照影本要件不一，部分戶政事務所接受本人署

名並切結「與正本相符」，部分戶政事務所則要求護照影

本應經駐外館處驗證等語。為利海外僑民申辦依循，爰建

議齊一各戶政事務所辦理類此申請案時對護照影本應否經

駐外館處驗證予以規範，以利駐處協處。

三、按戶籍法第65條第1項規定：「本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戶

政事務所申請閱覽戶籍資料或交付戶籍謄本……。」次按

申請戶籍謄本及閱覽戶籍登記資料處理原則第3點第1項第1

款規定：「當事人、利害關係人親自申請者，應繳驗身分

證明文件正本；利害關係人應併繳驗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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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。」依上揭規定揭示之處理原則，當事人、利害關係人

繳驗之身分證明文件應為正本。

四、考量護照係民眾於國外使用之身分證明文件，如將正本寄

送國內，恐有遺失之風險，及須使用身分證明文件時，無

法使用之情形。復考量如禁止旅外國人通訊申請戶籍謄本

，部分民眾僅得回國臨櫃申辦，耗費交通費及時間成本甚

鉅，恐遭民怨。為加強對當事人身分之查核，兼顧繳驗之

身分證明文件為正本之原則，民眾提憑護照正本，並經駐

外館處驗證該護照影本與正本相符，即駐外館處已代戶政

事務所查驗當事人身分，故宜由駐外館處於護照影本加註

與正本相符，而非由民眾自行切結，以避免偽（冒）領戶

籍謄本情事發生。為利民眾申辦依循，如有受理民眾自國

外通訊申請戶籍謄本者，請妥向民眾說明檢附之護照或身

分證件影本，應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。

正本：外交部、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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